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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目名稱：文化與創意產業               授課教師：劉大和

授課班級：通識二B                     授課時數：2

授課地點：敬業411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2176

教學目標

  本課程主要在於培育學生對於文化產業產生興趣且有初步的概念。本課程為初階課程，有興趣的同學可在往後繼續修習相關課程。

教學內容

  本課程將講授教科書，並且討論相關之電影。教學進度原則上以教科書內章節為順序。每個單元原則上將進行兩週。第一週介紹課程，第八單元則進行三週。

第一單元：文化創意產業理論探討

第二單元：文化創意產業關鍵要素

第三單元：故事討論：電影欣賞：真愛奇蹟。

第四單元：地景、文化與電影表現：電影欣賞：旅行者與魔術師。

第五單元：文化產業與地方發展

第六單元：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策略探討

第七單元：地方文化空間發展的再思考

第八單元：學生學期作業報告與教師總結。

教學方法

老師講授，學生討論，電影欣賞與討論，學生報告心得。

請學生於第一堂課就本課程之要求與進行方式詢問清楚(甚至可在研商後修改部分內容)，以便按計畫進行，切莫於學期中勉強要求老師更改相關之要求與規定。但若您在第一堂課發現老師的風格不適合你，請勇於退選。選擇由其他老師所開設的課程，這並不會傷和氣。

教學評量

學期作業 50％，上課表現 50％。

教科書

劉大和，2005，文化與文化創意產業(上)(下)，魔豆出版。

為進一步瞭解文創業，學生可上社發所網站觀看老師所開課程的參考書目。 

